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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海仲裁案裁决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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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我们在谈论体裁时有必要首先区分文章体裁和文学体裁，前者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应用文等，后
者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 本文所说的“体裁互文性”指一个语篇在整体上属于某一文章体裁，但其内部或多或

少地带有其他文章体裁的特征。 我们对南海仲裁案裁决书的分析表明，具体语篇中对不同体裁资源的调用可能会涉及

选择性关注、偏见以及就某个话题的单一视角，而不顾先前话语中可能已经存在的某些方面，这一切最终取决于话语或

语篇生成者的交际意图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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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裁”（ｇｅｎｒｅ）应区分为文章体裁和文学体

裁，前者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应用文等，
后者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 话语分析中

的“体裁” 或者“语类”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ｙｐｅ） 经常指文

章体裁。 本文的“体裁互文性” （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
ｔｕａｌｉｔｙ）指一个语篇在整体上属于某一文章体裁

或语类，但其内部或多或少地带有其他文章体裁

的特征。 Ｂｈａｔｉａ 区分“互文性” （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和

“互话语性”（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ｉｔｙ），前者指语篇空间内

对体裁资源的调配和挪用，后者指语篇外“社会语

用空间”（ｓｏｃｉ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ｐａｃｅ）中不同体裁、专业、
学科之间规范和文化的挪用与混合。 关于南中国

海（以下简称“南海”）仲裁案的互话语性我们已另

文探讨，本文将主要分析该案“裁决”（ａｗａｒｄ）书内

不同体裁资源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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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类”和“式”
Ｆｏｗｌｅｒ 认为体裁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属于

某个体裁的语篇往往也会具有其它的体裁特征：
“文学作品就像颜色一样相互渗透，在色泽浓重

之处差异明显，但它们有如此多的变化和如此多

的不同形式，我们永远无法弄清何处是一种的结

束和另一种的开始” （ Ｆｏｗｌｅｒ １９８２：３７）。 Ｆｏｗｌｅｒ
认为体裁的作用不是定义和分类作品，而是帮助

理解作品，即我们之所以需要体裁这个概念是因

为识别出一部作品的体裁归属有助于我们理解

它：“体裁理论主要与理解有关。 它关注重建、理
解和（在一定程度上） 评价意义的那些原则。 它

不太关心分类” （同上： ３８）。 Ｆｏｗｌｅｒ（１９８２）把一

个语篇涉及的不同体裁分为“类” （ ｋｉｎｄ）和“式”
（ｍｏｄｅ）。 前者指通常意义上的体裁，可由一组特

定意义和形式特征来定义。 类总是用名词表示，
在英语里，命题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ｉｓ ａ Ｚ 中的 Ｚ 通常表示

类。 式与类有对应关系，但它们只具有对应类的

部分特征。 式总是用形容词来表示，例如在英语

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ｅｔｒｙ ／ ｐｏｅｔｉｃ， ｄｒａｍａ ／ ｄｒａ⁃
ｍａｔｉｃ 等这些成对词中，前者表示类，后者表示式。
Ａ ｃｏｍｉｃ ｐｌａｙ 几乎相当于 ａ ｃｏｍｅｄｙ，但是 ｃｏｍｉｃ 这

个式也常常用于修饰其它的类。 例如，当把简·
奥斯汀的小说《爱玛》称为 ａ ｃｏｍｉｃ ｎｏｖｅｌ 时，我们

的意思是，这部书属于喜剧式和小说类。 Ｆｏｗｌｅｒ
对类与式的区分表明，整体上属于某一个体裁的

语篇可以（而且往往） 具有其它体裁的特征。 这

就是本文所说的体裁互文性。
Ｆｏｗｌｅｒ 认为文学体裁理论始终更加关注“式”

而不是“类”，因为前者不像后者那样受到形式、历
史和具体的社会语境条件的限制。 Ｆｏｗｌｅｒ 所说的

这种倾向性也一直存在于话语分析中，例如 Ｗｅｒ⁃
ｌｉｃｈ（１９８２：３９）从主体（作者的角度）和客体（读者

的角度）两个方面将体裁分为多种基本类型：“描

写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叙事的”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说明

的” （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 议论的” （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和

“指示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Ｗｅｒｌｉｃｈ 的分类首先区分

文章体裁；其次，这一分类以语言的交际功能为基

础；最后，按照 Ｆｏｗｌｅｒ 的区分，这主要是一种“式”
的分类。 当然，我们同时可以将其作为“类” 概

念，将其称为描写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和指

示文。 我们对南海仲裁案判决书的分析主要遵循

这个思路。

２　 裁决书的体裁互文结构
“裁决”是仲裁庭或者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

申请仲裁的争议或纠纷所作的书面决定，从文章

体裁分类的角度看，它整体上属于指示类语篇。
裁决书一般由 ４ 部分组成：（１）首部，写明申请仲

裁的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和案由；
（２）正文，写明双方争议的主要事实和仲裁庭查

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３）裁决，写明当事人各

自的责任和应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４）尾部，主要

包括仲裁庭人员的签字和仲裁庭或者仲裁委员会

的印章。 从“式”上看，“首部”和“尾部”主要是“描
写”性的，“正文”是“说明”“议论”或“论辩”的混

合，而“裁决”则是“指示”和“说明”的混合。
南海仲裁案裁决书共 ５０１ 页，正文和裁决部

分为 １０ 章：Ｉ． 引言；ＩＩ． 程序史；ＩＩＩ． 申诉与文件提

交；ＩＶ． 初步事项；Ｖ． “九段线”和中国在南中国海

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主张；ＶＩ． 南中国海岛礁的地

位；ＶＩＩ． 中国在南海的活动；ＶＩＩＩ． 加剧或扩大当事

方之间的争端；ＩＸ． 争端双方将来的行为；Ｘ． 判决

主文。 从体裁上看，Ｉ 至 ＩＩＩ 基本属于叙事式和描

写式；ＩＶ 至 ＩＸ 是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核心部分，其
中 ＩＶ 是有关管辖权的裁决；Ｖ 至 ＩＸ 是对菲律宾

方面提出的各实体问题的裁决，各章基本分为 ４
个部分：引言、事实背景、双方立场、仲裁庭的观点

和裁决；ＩＶ 至 ＩＸ 在体裁上主要是说明、议论和指

示的穿插混合。 Ｘ 叫做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Ｆ（判决主文），
是对前文各部分裁决要点的总结，基本属于指示

式。 下面将主要分析海牙常设仲裁庭网页上发布

的这份裁决书新闻稿的体裁互文性及其语用功能。
在海牙常设仲裁庭的网站上，我们找到从

１９０２ 至 ２０１６ 年间 ９１ 个仲裁案例，其中有 ５８ 个附

有正式的裁决书，但是只有 １８ 个有“新闻发布”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一栏，其中包含裁决书新闻稿的只

有 １４ 个。 “新闻发布” 的主要内容包括仲裁程

序、仲裁委员会的产生或构成、文件提交、庭审、仲
裁案进展、裁决等。 裁决的新闻稿是正式裁决书

的浓缩版，往往只有一页或数页。 从宣传效果和

舆论效果看，这样发布的最终裁决的影响力要远

大于正式裁决书，因为它们短小精练，言简意赅。
南海仲裁案的新闻发布次数在这 １８ 个案例中是

最多的，达 １１ 次，“裁决”新闻稿长达 １１ 页，它浓

缩 ５０１ 页裁决书的核心内容。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

闻稿分为 ２ 部分，第一部分为 “仲裁庭发布裁

决”，共 ３ 页，以简练的语言给出仲裁庭对其管辖

权和菲律宾阿基诺政府诉求的实体问题的裁决并

提供“常设仲裁法院背景资料”。 第二部分为“仲

裁庭关于管辖权和菲律宾诉求的实体问题的裁决

摘要”（以下简称“裁决摘要”），共 ８ 页，分 ４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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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仲裁案的背景；（２）双方立场；（３）仲裁庭关于

管辖权范围的裁决；（４）仲裁庭对菲律宾诉求的

实体问题的裁决。 第二部分的一方面是对裁决书

的摘要，另一方面又是对新闻稿第一部分的扩展，
更加详细地阐述仲裁庭对其管辖权和菲方提出的

各实体问题的调查、裁决和法律依据。
从体裁互文性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有

关仲裁和常设仲裁法院的背景介绍基本属于叙事

式的，具备记叙文的 ６ 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
件起因、经过、结果。 第一部分对管辖权的裁决和

第二部分第三节和第四节对实体问题的裁决是裁

决书的主体，整体上属于“指示”类，其中混合着

大量的“说明”和“论辩”。 首先，这些部分具有说

明文的特点（以下例子最后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新

闻发布的裁决书的页码）。
（１ ） 下定义。 ①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ｈ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ｂａｙ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ｓ． （８）

（２）分类别。 ②Ｃｈｉｎａ ｃｌａｉｍ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ｄａｓｈ ｌｉｎｅ，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ｌａｉｍ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８）

（３） 举例子。 ③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ｒａｔ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ｏ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２）

（４）做比较。 ④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３ ａｎｄ １２１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ａｂｏ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ｔ ｈｉｇｈ
ｔｉ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ａｎ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ａ １２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ｍｉｌ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ｅａ，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ｓｕｂ⁃
ｍｅｒｇｅｄ ａｔ ｈｉｇｈ ｔｉ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ｎｏ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ｓ． （２）

（５）引言论。 ⑤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 ． “［ ｒ］ ｏｃ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ｈａｌｌ ｈａｖｅ ｎｏ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９）

上述手段都旨在直观形象、简单明了地说明

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以增强裁决的说服力。
其次，对任何争议或争端的裁决一般不仅应

力求清楚明确，通常还需要提供裁决的理由和依

据，这就必然带上典型的议论或论辩特征。 裁决

书第一部分对管辖权的裁决和第二部分中第 ３、４
两节中对各实体问题的裁决具有典型的议论文特

征，即论点、论据和结论。 这两部分共有 １４８ 个句

子，其中 １３６ 个主语为“仲裁庭”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表示裁决主体，其基本论证结构为：（１）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
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 ． 引论：提出问题；（２）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ｎｏｔｅ ／ ｆｉｎｄ． ． ． 本论：分析问题；（３）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ｃｏｎ⁃
ｃｌｕｄｅ ／ ｈｏｌｄ． ． ． 结论：解决问题。 其中，（１）提出论

题。 一般是与双方的诉求或者争议相关的事物，
最常用的动词为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 考虑、研究，出现 ２５
次），此外还有 ａｄｄｒｅｓｓ（处理、谈到，２ 次） 和 ｃｏｎ⁃
ｃｅｒｎ（担心、挂念，１ 次）。 （２）提出论据。 使用频

率最高的动词是 ｎｏｔｅ（１９ 次）和 ｆｉｎｄ（１４ 次），此外

还有 ｒｅｃａｌｌ（想起，４ 次） 和 ｐｒｏｖｉｄｅ（规定，２ 次）。
（３） 得出结论或看法，使用频率最高的动词是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２５ 次）和 ｈｏｌｄ（１４ 次），此外还有 ｃｏｎｓｉ⁃
ｄｅｒ（认为，４ 次），ｒｅｊｅｃｔ（否决、不接受，４ 次），ｅｍ⁃
ｐｈａｓｉｚｅ（强调，２ 次），ｄｅｃｉｄｅ（决定、判决，１ 次），
ａｃｃｅｐｔ（ 同意、承认，１ 次）， ａｇｒｅｅ （ 同意、赞成，１
次），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 （ 不同意， １ 次），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 （ 重申， １
次）。 以上动词共出现 １１９ 次，代表 １１９ 个主句，
剩下的 ３９ 个主句中有 １７ 个使用的动词是表示仲

裁庭调查和取证的行为或过程，它们是 ｉｓｓｕｅ（颁

布，１ 次），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总结，１ 次），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 （着

手、从事， ２ 次）， ｔａｋｅ ｓｔｅｐｓ （ 采取步骤， １ 次），
ｅｘａｍｉｎｅ（调查、研究，３ 次），ｃｏｎｖｅｎｅ（召集，２ 次），
ｃｏｍｐａｒｅ（比较，１ 次），ｒｅｖｉｅｗ（复阅、复审，２ 次），
ａｐｐｏｉｎｔ（委派、指定，１ 次），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说明、理解，１
次），ａｓｓｉｓｔ（帮助、协助，２ 次），在体裁上这 １７ 个

句子基本属于叙述式和描写式。
从论证方法看，这里面既有举例论证又有引

用论证和对比论证，不能不说思维缜密、结构严

谨、用心良苦。 然而，正如 Ｂｈａｔｉａ 指出的，“虽然

体裁具有常规结构，但是学科和专业群体中的专

家们经常利用各种体裁资源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来

表达其个人的意图” （ Ｂｈａｔｉａ ２０１５：１６）。 众所周

知，南海仲裁案从一开始就违反“仲裁”的“自愿”
前提和“协商”原则，完全背离仲裁的初衷和原有

的体裁规约，在中方完全“不接受、不参与”的情

况下进行单方面的强制性仲裁，其程序难以保证

客观中立，其仲裁结果难以公平公正。 Ｂｈａｔｉａ 认

为，互文研究既关注学科话语和体裁相互之间的

互文关系，又关注具体专业中发生的口头的或者

书面的机构性或者专业性的互动（同上 ２００６：８）。
这两方面可比作 Ｇｏｆｆｍａｎ （１９５９）区分的“前台”
（ｆｒｏｎｔ⁃ｓｔａｇｅ） 和“后台” （ 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的活动和行

为。 前台演出追求的是好看，能吸引住观众，后台

则往往充满矛盾和争议。 南海仲裁案的背后自始

至终充斥着偏袒和不公，前台大肆渲染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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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写得再好，也难掩其背后的傲慢与偏见。
下面我们将从主题互文性的角度看看南海仲裁案

裁决书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论证方法来装点其前台

“演出”的。

３　 裁决书的主题互文分析
３． １ 主题互文性

Ｌｅｍｋｅ（１９８５：２８３ － ２８４） 认为每一语言共同

体都共享 ３ 种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社会行为符号系统（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和主题系统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其中，社会行为符号系统界定一个社群中各种社

会实践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语义关系，详述我

们置身其中并调用语言符号资源的交际情景语

境；主题系统详述具体语境中所有成分或要素之

间的语义关系。 话语不仅具有特定语言形式并属

于特定行为类型，其意义还来自与其他话语或者同

一话语中的其它部分之间的主题关系，这些关系形

成一个“语义场”（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其中各成分之间

共享由具体语义关系构成的某个主题系统。
关于互文性研究，Ｌｅｍｋｅ（２００４：３ － ４） 指出，

“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己的社团建构语篇与语篇

之间意义关系所用的一般原则。 例如，哪些他者

话语我们认为对某一语篇的解读相关，为什么相

关？ 建构这些语篇之间关系的意义何在？” 他认

为，互文性不仅指语篇之间客观存在的形式关系，
更主要指由读者识别并被社会实践支持的语义关

系。 Ｌｅｍｋｅ 因此提出“主题互文性”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
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的概念，认为每一语篇部分地重构和

相互连接一个或多个或大或小的主题形式。 主题

及其语义关系多为词汇语法结构所体现，也可由

更大范围的修辞方式和体裁的语义结构体现。 每

一语篇都可作为各主题形式之内和之间的交织方

式来加以分析；所有语篇，无论其出处，都有可通

过主题互文相互解释的潜在关系 （ 同上：３４ －
３９）。 下面我们将围绕着中菲南海争端这一主

题，看看南海仲裁案裁决书是如何挪用其他相关

语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和裁决的，这些语篇主要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关于菲律宾

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立场文件》 （以下简

称《立场文件》）等。 议论文或论辩体裁的论证方

法主要包括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和引用论证，我们

将逐一从裁决书的新闻稿中举例分析讨论前 ３ 种

论证方法。
３． ２ 举例论证

举例论证又叫事例论证，就是摆事实，体裁上

经常为叙述式或描写式。 在裁决书中，绝大部分

的举例论证旨在表明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是基

于对事实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行文中经常出现

类似于下面这样自证尽职尽责、公平公正的话：
⑥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ｈ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ｉｔｓ ｄｕｔｙ ｔｏ ｓａｔｉｓ⁃
ｆｙ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ｈａｓ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ｒｅ “ｗｅｌｌ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ｆａｃｔ ａｎｄ
ｌａｗ”． （４）

⑦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ｈ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ｃｌａｉｍ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ｙ 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ｎｇ ｆｕｒ⁃
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ｂ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ｂｏｔｈ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ｗｏ ｈｅａｒｉｎｇｓ， ｂｙ ａｐ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ｙ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 （１）

然而，由于南海仲裁案从一开始就违背“自

愿”的前提和“协商”的原则，这种调查在中方缺

席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其可信度。
３． ３ 对比论证

对比论证就是通过对比或比较来讲道理，突
出强调某一论点，使说理更清楚鲜明。 对比论证

贯穿南海仲裁案裁决书始终，主要对比菲方的仲

裁诉求和中国对南海及其岛礁的主张、双方的主

张和《公约》的规定、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和《公约》
的规定等。 遗憾的是这些对比往往充满偏袒和谬

误，令人不得不怀疑所有的对比都是为了让中国

输掉这场所谓的“仲裁” 案。 我们这里仅提出下

面几点质疑。 首先，由于仲裁案不是建立在双方

“自愿”的前提上，菲方的所谓“仲裁诉求”就是单

方面的，没有履行《公约》第 ２８３ 条规定的争端双

方在提起仲裁时应履行“交换意见的义务”。 临

时仲裁庭在中方“不接受、不参与”的情况下单方

面从各处搜集中方有关南海及其岛礁的立场和主

张，并将其与菲方的主张以及《公约》相比较，难
免有越俎代庖、强加于人之嫌。

其次，有些对比意在使菲方单方面提起的南

海仲裁案及其仲裁诉求和仲裁庭的管辖权及其裁

决合理合法化，例如：
⑧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ｉｔ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ｂｙ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ｅｄ ｉｔ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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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ｄｏ ｎｏ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ｒｏｍ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７）

这段话出现在裁决书新闻稿第三部分关于管

辖权范围裁决的第三点“必要第三方参与”中，有
理由认为，该项裁决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在《立场

文件》第 ４７ 条中表达的立场，即“南海问题涉及

多个国家，其解决绝非易事。 有关各方至今仍在

为最终谈判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条件”。 “必要第三

方参与”这部分中还提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声
称它们都不反对菲方提出的仲裁诉求，都不构成

仲裁案必要的第三方。 然而，我们仅看一看菲方

诉求中提到的那些岛礁，其中至少南威岛、南子岛

目前均由越南占据。 我们无意推测越南、马来西

亚和印度尼西亚出于何种目的支持菲方提出的仲

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方的上述立场应予以

重视，南海仲裁案很可能会给以后南海问题的解

决制造更多的麻烦和困难。
最后，在对比中对中方言行的描述不乏似是

而非、道听途说之处。 例如：
⑨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

ｒ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ｗａｒ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ｈａｖｅ ｈａｒ⁃
ｖｅｓｔｅ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ｅａ ｔｕｒｔｌｅｓ， ｃ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ｔ
ｃｌａｍｓ ｏｎ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ｉｃｔ ｓｅｖｅ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ａｌ ｒｅｅ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ａｄ ｎｏｔ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ｏｐ ｓｕ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２）

这段话开篇的 ｆｏｕｎｄ（发现）预设后面整段话

语内容的真实性，而 ｗｅｒｅ ａｗａｒｅ（意识到）的使用

又预设其后从句内容为既成事实。 然而，仲裁庭

在做出这样的指责之前至少应该交代清楚它是如

何和从何处“发现”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渔民

对海洋生物的“威胁”但“并未履行制止的义务”。
３． ４ 引用论证

引用论证，又叫道理论证，就是讲道理。 作为

裁决的主要依据，裁决书大量引用《公约》，尤其

是关于海洋争端仲裁的附件七。 然而，在引用中

经常出现偷梁换柱、断章取义的扭曲。 前者例如：
⑩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ａ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ｆ ２００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ｍ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ｂｕｔ “［ ｒ］ ｏｃ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ｕｓ⁃
ｔａ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ｈａｌｌ ｈａｖｅ ｎｏ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ｒ ｐｕｒｅｌ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２）

这里引用《公约》第 １２１ 条关于岛屿制度的

第 ３ 款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

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裁决书却任性地将其中的“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

身的经济生活”解读为“维持一个稳定的人类社

群或者不依赖于外来资源或纯采掘业的经济活动

的客观承载力”，从而不仅极大地收窄《公约》对

岛屿的定义，而且在后文中将原来的两个析取标

准（即符合一个即可）当作合取标准（即同时要符

合两个标准）来运用，其目的就是要把有淡水资

源并长期有人类居住的太平岛也划为“礁”。
裁决书多次引用《公约》有关海洋争端仲裁

的附件七第 ９ 条的规定，以表明仲裁庭即使在中

国“不接受、不参与”此案的情况下对菲方提出的

仲裁诉求也有管辖权：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ｓｔ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ｎｅｉ⁃

ｔｈｅｒ ａｃｃｅｐｔ ｎ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ｌａｔｅ⁃
ｒａｌｌ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 Ａｎｎｅｘ ＶＩＩ， ｈｏｗ⁃
ｅｖ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 ａ］ 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ｙ ｏ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ｓｅ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ａ ｂ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１）

然而，“裁决”书没有说明的是，《公约》附件

七第 １ 条首先明确只有“在第十五部分的限制

下”（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ｒｔ ＸＶ）争端的一

方才可以“向争端他方发出书面通知，将争端提

交本附件所规定的仲裁程序”。 那么，《公约》的

第十五部分说的是什么呢？ 该部分的第一节“一

般规定”中第 ２８０ 条规定“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

不损害任何缔约国于任何时候协议用自行选择的

任何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

适用的争端的权利”。 根据 《立场文件》，早在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

和国关于南海问题和其他领域合作的磋商联合声

明》就声明，中菲双方“同意遵守”下列原则：“有

关争议应通过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磋商和平

友好地加以解决”，“双方承诺循序渐进地进行合

作，最终谈判解决双方争议”，“争议应由直接有

关国家解决”。 ２００２ 年中国和东盟签署《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其中第 ４ 条明确表示“有关各方承

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

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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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争议”。 这实际上排除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
那么，临时仲裁庭是否了解中菲以及中国和

东盟的这些安排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裁决书中

不仅数次提到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和其他官

方文件，还声称仲裁庭采取一系列步骤来研究这

些文件中的声明，以便弄清中国政府的立场。 仲

裁书十分在意本案的合法性问题和临时仲裁庭的

管辖权问题，一再辩解，显得十分心虚纠结，其有

关裁决可归纳为以下 ３ 点（见裁决书新闻稿第

６ － ７页）：（１）声称依据《公约》附件七第 ９ 条的规

定，中国的缺席不影响仲裁案的审理；（２） 声称

《立场文件》中提到的中菲、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联

合声明和宣言等都属于政治协议，没有法律约束

力，不能阻止菲律宾提起仲裁，菲方已经履行《公
约》规定的协商义务。 （３）认为虽然中国 ２００６ 年依

据《公约》第 ２９８ 条做出排除海洋划界等争议的排

除性声明，但菲方的仲裁诉求既不涉及主权问题也

不涉及海洋划界问题，因此仲裁庭具有管辖权。
第一点前文已经讨论过。 第二点正应了

Ｆｉｓｈｍａｎ 关于新闻报道的一句话：某件事如此是

因为某个人说它如此。 至于所谓的“协商”，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发表的《中

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

争议》白皮书第 １１９ 条指出：“菲律宾无视中菲从

未就其仲裁事项进行任何谈判的事实，故意将其

与中国就一般性海洋事务与合作进行的一些磋商

曲解为就仲裁事项进行的谈判，并以此为借口声

称已穷尽双边谈判手段”。 关于第三点，裁决书

首先承认中菲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岛礁上存在主权

争议，但却认为：
 ． ． ．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ｄｏ ｎｏ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Ｔｈｅ Ｔｒｉ⁃
ｂｕ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Ｓｕｂ⁃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ｅｉ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６）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越过岛礁主权和海

洋划界争议如何能解决海洋权利争议。 中国政府

在《立场文件》中反复强调，解决海洋权利争议的

先决条件是解决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脱离

国家主权，岛礁本身不拥有任何海洋权利。 如果

岛礁的主权归属未定，一国基于岛礁的海洋权利

主张是否符合《公约》规定就不能构成一个可以

提交仲裁的具体而真实的争端。

４　 结束语
从语境角度可以将互文性视为话语的再语境

化（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再语境化在话语或体裁层

面包括语言表达、概念和命题，事实、论点和论证，
故事、评价、价值和意识形态，知识和理论构建，看
待事物与对待事物的方式、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

（Ｌｉｎｅｌｌ ２００４： １１５ － １１６）。 特定的表达、论点或事

实的再语境化涉及意义的转换，但从来不是固定

意义的纯粹转换。 本文的分析表明，具体语篇中

对不同体裁资源的调用可能会涉及选择性关注、
偏见以及就某个话题的单一视角，而不顾先前话

语中可能已经存在的某些方面；这一切最终取决

于话语或语篇生成者的交际意图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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